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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 2024 年度行政许可
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

根据《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》的要求，现

将我单位 2024 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

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2024 年，本单位共实施行政许可事项 4 项，分别是：

“适龄儿童、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审

批”、“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

审批”、“农村村民宅基地审批”、“乡村建设规划许

可”，已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（广东政务

服务网）事项 2 项，因上级部门未在广东省政务服务事

项管理系统中录入，故未进驻系统；全年累计受理行政

许可申请 76 件，其中受理量 76 件、不受理量 0 件；行

政许可办结量 76 件，其中审批同意量 73 件、审批不同

意量 3 件。

（一）依法实施情况。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义务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》、

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住宅建设管理的

实施意见》的规定，并按照《番禺区规范农村宅基地审

批和建房规划许可管理工作指引》、《番禺区关于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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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住宅建设管理的实施细则》等文件规定的审批权限、

范围、程序、条件开展行政许可工作，根据实际工作情

况，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和简化审批程序，提速审批时限，

严把审查关，不断创新审批方式，不断完善行政许可配

套规范性文件的清理、修改、完善工作，明确审批的标

准。

（二）公开公示情况。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，方便

群众查询了解，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、制定小册子、宣

传栏等方式向社会公开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服务指南，公

开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主体、依据、程序、期限、审批

标准、申请材料等信息，并及时向相关单位和行政相对

人公开行政许可实施和结果情况，保障群众知情权，提

升了办事透明度。我镇农村村民宅基地审批事项办理严

格按照番禺区农村宅基地审批和农村住宅建设管理流

程，落实“五公开、三到场”制度，依法依规出具公示

情况报告。

（三）监督管理情况。我镇负责对部门行政审批实

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，根据有关的监管措施，对部门从

事行政审批事项活动进行监督检查，当工作人员存在违

法或者其他不当情形的，相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予以纠

正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相关负责人员法律责任。同

时公开投诉举报电话及地址，通过电话、网站、12345

以及有关信访渠道受理行政审批的咨询和投诉，对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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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和审批人员实现制度监督，自觉接受群众举报投诉，

目前无收到群众投诉举报情况。

（四）实施效果情况。目前，通过部分事项综合窗

口一窗受理，使审批程序逐步规范、行政效率明显提高，

行政服务基本达到预期目的和效果，在规范市场和社会

秩序、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、提高经济和社会效

益等方面取得的一定成绩，得到普遍认可。

（五）创新方式情况。认真落实行审批改革有关要

求，营造高效优质的行政审批服务环境，行政许可实施

过程中的部门间信息共享和相互协同，通过精简行政审

批流程、减少办事环节、缩短办事时限、综合窗口一窗

受理、容缺办理等，使审批程序逐步规范、简便，行政

效率明显提高。

（六）推行标准化情况。目前我单位的行政许可事

项名称、实施依据、申请条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时限、

受理范围等要素均与区级保持一致。行政许可事项办事

指南可通过信息公开网页、广东政务服务网、宣传手册

等多种方式获取，方便企业、群众办事。

二、存在问题和困难

（一）部分适龄满六周岁的儿童，父母或者其他法

定监护人应当根据适龄儿童、少年身体、智力状况决定

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义务教育；儿童超过六周

岁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未依法送其入学接受规定

年限义务教育的，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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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存在部分家长仅因

孩子比较顽皮等因素未能及时让孩子入学的情况。

（二）我镇部分村因未编制有村庄规划，使得村民

宅基地用地审批申请条件受限，村民宅基地建房需求无

法得到满足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

（一）建议采用网上申报流程，让家长办理相关手

续更便捷，同时，开通办理流程查询功能，让家长对政

府办事更清晰、更放心。

（二）建议上级有关部门对村庄规划编制工作进行

明确指导。在宅基地审批和建房规划许可管理工作中实

施联合审批还存在一定的难度，因涉及规划建设、农业

农村、国土规划等众多部门，还需上级部门进一步规范

指引。


